
广 东 省 潮 州 市 气 象 局

关于解除暴雨Ⅳ级应急响应（内部）的通知

编号：2023—15 号

鉴于台风“海葵”残余环流对我市的降雨影响逐渐减弱，潮

州市气象局决定于 2023 年 9 月 6 日 15 时 15 分解除暴雨Ⅳ级应

急响应（内部）。请各单位做好后续相关工作。

特此通知。

抄送：广东省气象局减灾处

签发人：陈义旭

2023 年 9 月 6 日


